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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中“简单枚举归纳”

的分析与探讨
林辉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摘　要：《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一文是逻辑原子主义学派的核心代表作之一，同时该论文的面世，也正式标志

着罗素所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在罗素看来，一切哲学问题的本质，都是对于逻辑问题的探讨。本文在

全面梳理分析《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各板块核心内容的同时，聚焦罗素对于穆勒“因果律推理”的讨论与批判，并

主要针对文中所涉及的“简单枚举归纳”的基本内涵及其有效性等问题展开深入地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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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全文核心内容梳理

在罗素看来，对于所有哲学问题的理解都离不开对

其“逻辑”的分析与解读。同样，作为逻辑经验主义

（或逻辑原子主义）学派的核心代表，罗素向来非常强

调知识本身所具备的“经验性”：哲学本身是一种价值

判断的活动，需要经由逻辑分析加以验证。

《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作为罗素的核心代表作，全

文一共47个自然段，按照各个段落所分析内容的不同，

我个人将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主要内容的梳理：

第一部分：旧逻辑扩展问题的探讨（第1-16段）

该部分的核心内容在于引出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

即，从罗素的视角而言，每一个哲学问题，其本质上都

是对于逻辑问题的探讨。同时，借助阐述培根和伽利略

引进归纳法对于逻辑范围的第一次扩大，提出了归纳法

的引进，并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非演绎推理，而只是扩

大了演绎的范围的观点。

而对于归纳的范围和效准问题的分析与探讨，罗素

则围绕穆勒所提出的“因果律推理”来展开。但在罗素

看来，“穆勒的因果律是由被称为‘简单枚举归纳’的

一种显然难免有误的过程所证明的，而简单枚举归纳法

的不可靠与概括的宽广程度成反比。”①

此外，罗素还对黑格尔及其门徒对于逻辑范围的扩

大进行相应的批判。在他们的著作中，“逻辑实际上等

于形而上学”；对于黑格尔而言，“逻辑”是对于宇宙

本性的研究。但这在罗素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方式，

亦或者说它仅仅是逻辑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应用。

第二部分：“形式是哲学逻辑的真正对象”的探讨

（第17-44段）

该部分的开篇，围绕“形式”概念的引出来展开。

在罗素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对于形式的认知一直存在着

许多错误的方面。比如：传统逻辑不承认事物关系的实

在性，它认为哲学中的所有命题都是主谓性质的存在，

而事物之间的关系探讨，需要还原至与事物相关的项的

属性层面。

很显然，罗素并不赞同传统逻辑的观点，他通过

“不对称关系”问题的考察与研究，驳斥了传统逻辑的

这一思想。同时他也强调，如果神秘主义硬说我们的世

界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的逻辑就要随时准备击退他们

的攻击。而这个逻辑，第一就是承认关系的实在性。

此外，罗素还指出，对于事实的逻辑形式进行分

类，是传统逻辑最为欠缺的版块；而罗素对于“何为

事实”内涵的探讨，也引出了有关“命题”概念的分

析。文中不仅将命题细分为了“原子命题”、“分子命

题”、“全称命题”等三个大类，同时还对三者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分析与论述。

第三部分：结语部分（第45-47段）

在结语版块，罗素深入总结了构成逻辑的两个版

块：首先，他深入探讨了何为命题，以及构成命题的基

本形式；其次，则是详细分解了构成最普遍命题的所需

要具备的基本形式。这其中，对于构成命题基本形式的

列举，成了哲学中最为重要的版块。

而最后，正如罗素所言：现代分析哲学通过提供无

数种可能的假设与推论，在不断帮助我们扩大对于事物

的合理想象；同时新的逻辑分析办法，不仅散发着作为

个体的哲学家的个性的光明，同时也会获得一直在追寻

真理的人们的赞同。

二、关于“简单枚举归纳”的分析与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读完全文，让我最为困惑的部分在于第6自然段，

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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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穆勒看来，因果律是由被称为“简单枚举归纳”

的一种显然难免有误的过程证明的……至于这种方法可

能有误，他认为：“简单枚举法之不可靠与概括的宽广

程度成反比……”②

首先文中提到了“简单枚举归纳法”，相信大家对

于这一概念的第一感觉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逻辑学

中，关于归纳法的分类之上，通常仅将其分成了“完全

枚举归纳法”和“不完全枚举归纳法”两个大类。而我

们今天所要探讨的“简单枚举归纳法”，从其本质上

看，它仅仅只是“不完全枚举归纳法”中的一种。所

以，对于“简单枚举归纳法”核心内涵，我们首先需要

进行一个基本概念的辨析与探讨？

其次，在原文中，罗素说“简单枚举法”是一种可

能有误的方法，同时还说“简单枚举法之不可靠与概括

的宽广程度成反比”。那么，我们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便是：简单枚举归纳可能有误的根源何在？

最后，原文中认为“简单枚举归纳法”不可靠，那

是不是意味着“简单枚举归纳法”就不科学、就一无是

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所以，我面临的第三个问题便

是：简单枚举归纳法的作用和意义何在？

（二）问题思考与探讨

所谓归纳推理，通俗地讲，就是一个从个别现象分

析到一般性原理总结的过程，它往往是由独立的、个别

的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逐步上升至对于某一类事物

与现象规律的总结和提炼。从学术的视角来说：就是从

特殊的具体事物推导出一般性原理的方法。

归纳法从其内容层面来讲，可以分为两种：一是

“完全枚举归纳”，二是“不完全枚举归纳”。其中

“完全枚举归纳”最好理解，即：通过对于某一类事物

的所有个体都有（或没有）某种特征或属性，从而推导

出这一类事物都有（或没有）该特征或属性的基本原

理。

其基本的逻辑形式为：

与“完全枚举归纳”相对应，“不完全枚举归纳”

的核心便是：根据某类事物中已经发现的一部分的个体

中有（或没有）某种特征与属性，从而推导出这一类事

物有（或没有）某种特征或属性的基本原理。

其基本的逻辑形式为：

往下细分，不完全枚举归纳，则又可以划分为“简

单枚举归纳”和“科学枚举归纳”两种。由于本文暂时

不涉及“科学枚举归纳”的相关内容，因此对其内涵的

分析，此处不再展开探讨。

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简单枚举归纳，其基本含义

可以归纳为：通过某类事物中已经被认识的部分个体中

有（或没有）某种特征或属性，且目前还没有发现“反

例”的存在，因此来推导出这一类事物都有（或没有）

某种特征与属性的基本原理。就像罗素在论文中所举的

“太阳明天是否会升起？”的例子一样。其肯定的答

案，是基于我们过去以往对于太阳升起的事实的经验判

断，且其中并未发生过反例，因此我们得出了“太阳明

天依旧升起”的一般性结论。

而这样的结论能否保证其绝对的有效性，就像论文

中罗素对于穆勒因果律是由简单枚举所证明而抱有的批

判态度一样，我们从过去的太阳升起能否真正的推出未

来的太阳升起，“因为没有发现反例不等于没有反例，

更不能保证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反例。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简单枚举法推理的前提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保证

结论一定为真，结论具有或然性。”③

而对于“或然性”问题的探讨，这就回到了我前文

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简单枚举归纳可能有误的根源何

在？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还是需要先从“简单枚

举归纳”的定义来入手，通过其定义的分析，我们可以

得到两个关键因素：第一是简单枚举归纳考察的是某类

事物的一部分对象；第二是根据某一现象的不断重复，

且没有遇到相反的情况，从而做出了一般性的结论。

问题便在于此，通过简单枚举归纳的内涵可以看

出，简单枚举归纳首先假设了某个事物的“类”的存

在。那么，我们的疑问便是：假设这个“类”存在的依

据是什么？作为一个讲求严密逻辑性的学科，在逻辑学

体系中想要对于事物进行假设，首先便需要对于这个假

设的“合理性”进行充分的说明与探讨，并给予相应的

最后，原文中认为“简单枚举归纳法”不可靠，那是不是意味着“简单枚举归纳法”就

不科学、就一无是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所以，我面临的第三个问题便是：简单枚举归纳

法的作用和意义何在？

（二）问题思考与探讨

所谓归纳推理，通俗地讲，就是一个从个别现象分析到一般性原理总结的过程，它往往

是由独立的、个别的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逐步上升至对于某一类事物与现象规律的总结

和提炼。从学术的视角来说：就是从特殊的具体事物推导出一般性原理的方法。

归纳法从其内容层面来讲，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完全枚举归纳”，二是“不完全枚举

归纳”。其中完全枚举归纳”最好理解，即：通过对于某一类事物的所有个体都有（或没有）

某种特征或属性，从而推导出这一类事物都有（或没有）该特征或属性的基本原理。

其基本的逻辑形式为：

与“完全枚举归纳”相对应，“不完全枚举归纳”的核心便是：根据某类事物中已经发

现的一部分的个体中有（或没有）某种特征与属性，从而推导出这一类事物有（或没有）某

种特征或属性的基本原理。

其基本的逻辑形式为：

最后，原文中认为“简单枚举归纳法”不可靠，那是不是意味着“简单枚举归纳法”就

不科学、就一无是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所以，我面临的第三个问题便是：简单枚举归纳

法的作用和意义何在？

（二）问题思考与探讨

所谓归纳推理，通俗地讲，就是一个从个别现象分析到一般性原理总结的过程，它往往

是由独立的、个别的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逐步上升至对于某一类事物与现象规律的总结

和提炼。从学术的视角来说：就是从特殊的具体事物推导出一般性原理的方法。

归纳法从其内容层面来讲，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完全枚举归纳”，二是“不完全枚举

归纳”。其中完全枚举归纳”最好理解，即：通过对于某一类事物的所有个体都有（或没有）

某种特征或属性，从而推导出这一类事物都有（或没有）该特征或属性的基本原理。

其基本的逻辑形式为：

与“完全枚举归纳”相对应，“不完全枚举归纳”的核心便是：根据某类事物中已经发

现的一部分的个体中有（或没有）某种特征与属性，从而推导出这一类事物有（或没有）某

种特征或属性的基本原理。

其基本的逻辑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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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材料的支持。从这个视角来看，简单枚举归纳预先

设定的这一个“类”，完全确实了相应的合理性的说

明。

同时，从这个假设的“类”的内容层面而言，我们

是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归纳整理，还是需要通过描述这

“类”事物的基本属性的方式来进行呢？很显然，通过

列举的方式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能够列举出某“类”

事物的所有个体，那么它的归纳便是“完全归纳法”；

但如果不能全部的列举出来，那么这个“类”所存在的

预设，便得不到充分的说明。

而如果是按照描述事物的性质来归类，那么所依据

的属性应该是我们所熟知的，因为根据一个完全不知晓

的属性来给对象归类，在逻辑学中是荒谬的。而如果这

个属性已经是大家所熟知的，根据已知属性，某个对象

自然地便会被划在某个类别之中，也就谈不上让我们再

去归纳的说法；但如果这个属性是未知的，那么这个预

先假定的“类”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根据。

而要克服这一致命的缺陷，我们在对简单枚举归纳

做诠释时，便需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认识进程是从具体

的个别事物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普遍事物，进而才产

生了归纳、才产生了关于“类”的说明；而不是在认

识活动开始之初，便先去假设某个“类”的存在。预设

某个“类”的存在，只会让大家误以为认识活动是从这

个“类”开始的，而不是从具体的、个别事物为起始点

的。

其次，简单枚举归纳关于某个“类”的一般性结

论，它所基于的是目前已知的对象的某些属性的判断，

且没有反例的前提之下；而根据已知的属性所进行的归

类，在逻辑学中，这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理解“简单枚举归纳”可能有误的问题

时，其根源主要还是围绕简单枚举归纳这一认识活动所

发生的进程问题。如果看到的是它预先去构建的关于某

个“类”的假设，那么你便会陷入逻辑论证的死胡同

之中；而如果是看到它从具体的个别事物，再到普遍

事物，且是基于目前所有已知的具体事物所做的关于

“类”的属性的一般性结论，那么一切的问题也就迎刃

而解了。

此外，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人们的认识活动始终

处在一个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在认识的无限

循环的过程之中。而“简单枚举归纳法”从这个角度而

言，就是人类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未知事物、勇于

开拓创新的最佳呈现。

因此，这也是在回应前文所提到的第三个问题——

简单枚举归纳法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对于该问题的回答，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先回到其定

义之中：简单枚举归纳作为一种主观认识客观的基本方

法，其结论的获得是通过对于某类事物中已经拥有准确

认识的属性，或者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提炼与总结。

所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它是认识活动的某一

个阶段的完成。因此，简单枚举归纳的首要作用便是将

认识活动中的某一个阶段成果进行提炼与总结，得出关

于本阶段认识活动的基本结论，从而为下一阶段的认识

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和材料支撑。

其次，简单枚举归纳为我们的认识活动指明了目标

和方向：一方面，每一个认识活动开始之前的目标制

定，总是需要基于一定量基础素材的分析和探讨，而这

些基础素材的来源，基本都是来自简单枚举归纳的经验

总结；就算是演绎推理从普遍到个体的认识方式，其普

遍的认识，最早也是由归纳所得出的，就像亚里士多德

说的那样：“没有归纳，我们决不能掌握普通。”④

而另一方面，简单枚举归纳阶段性的认识成果，会

直接影响下一阶段认识活动的开展；这是因为对于真理

的探索，总是会沿着上一阶段的步伐走下去，从认识到

实践，再从实践到认识的循环往复，而不是漫无目的的

肆意展开。而一旦在认识活动中发现反例的存在，也并

不意味着简单枚举归纳法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反例

的存在，才能不断地为我们的认识活动校正方向，亦或

是为我们的归纳不断提供新的参考指标。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简单枚举归纳的认识，我们不能因

其具有“或然性”，便随意地宣判它是无效的，不准确

的方法；而是应该理性地看待简单枚举归纳在认识活动

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简单

枚举归纳对于我们认识活动的意义，同时也才能让简单

枚举归纳在科学的认识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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